关于做好2009年度月浦镇党员民主评议和
党代表民主评议工作的通知
各基层党组织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以及区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开展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和党代表民主评议工作是一项常规性工作，现就“双评议”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1、 党员民主评议
1、对象：全体中共党员（含预备），都要按组织关系隶属参加所在支部的民主评议。因年老体弱等原因，确实不能参加评议的党员，经支部同意，可不参加评议。
2、要求：评议要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第二条、第三条提出的要求，结合本单位的考核要求，进行评议。适当吸收部分群众代表参加评议。
3、等次：对党员评议划分为四个等次，即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。对党员评议结果，支委会要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进行审定，最终确定每个被评议党员评议等次。优秀党员数按支部党员数的10%确定，基本合格及以下票数达到30%以上的，一般应确定为基本合格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一般应作为不合格党员处理：不合格票数在30%以上的；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缴纳党费，或不做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的；搞封建迷信活动或信教，参加非法组织或组织参与集体上访、闹事的；本人违反计划生育等政策法规的；无故拒不交纳各项应交款、承包款等的；聚众赌博、打架斗殴以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；不遵守社会公德、丧失党员形象的等等。
4、评议结果请各支部填写到《支部工作手册》相应栏内。
2、 党代表民主评议

1、对象：镇党代表及我镇区党代表。
2、形式：召开党员大会（吸收党代表联系的部分群众参加），党代表向所在选区党员群众述职，与会党员群众填写《民主评议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3、党代表述职内容包括：向党委及有关部门反映党员群众意见建议情况；参加镇党员服务中心接待与镇信访接待情况；参加视察调研活动情况；联系所在选区党员群众，听取社情民意，为党员群众解决困难情况等。

4、支部汇总民主评议情况，与党代表述职报告一同上报镇党委组织人事科。
附：《月浦镇党代表民主评议表》

月浦镇党委组织人事科

2009年11月20日

